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颱 風 及 雨 季 期 間 的 公 共 道 路 緊 急 工 程 安 排  

 

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闡 述 颱 風 及 雨 季 期 間 路 政 署 處 理 公 共 道 路 緊 急 工

程 的 安 排 和 程 序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 每 年 約 在 五 月 至 九 月 期 間 ， 暴 雨 及 熱 帶 氣 旋 經 常 來 襲 。

香 港 地 勢 多 山，惡 劣 天 氣 情 況 所 帶 來 的 烈 風 和 豪 雨 特 別 容 易 引 致

物 件 墮 下、山 泥 傾 瀉 和 水 浸。過 去 數 十 年，當 局 一 直 致 力 在 全 港

推 行 預 防 措 施，例 如 進 行 防 止 山 泥 傾 瀉 和 改 善 排 水 的 工 程，務 求

加 強 對 抗 惡 劣 天 氣 影 響 的 能 力。不 過，異 常 天 氣 引 致 緊 急 事 故 的

情 況 偶 有 發 生 ， 實 屬 難 免 。  

 

3. 就 公 共 道 路 而 言 ， 物 件 墮 下 、 山 泥 傾 瀉 和 水 浸 會 堵 塞 路

段 ，繼 而 影 響 道 路 運 作 ； 若 道 路 因 此 受 到 破 壞 ， 影 響 更 為 嚴 重 。

當 主 要 道 路 受 到 阻 塞，廣 泛 地 區 的 主 要 物 流 運 輸 服 務 會 受 影 響 。

道 路 堵 塞 問 題 如 果 未 能 適 時 處 理，路 面 交 通 甚 至 會 出 現 混 亂。路

政 署 負 責 維 修 保 養 長 逾 2 000 公 里 的 公 共 道 路 及 沿 路 12 500 幅 斜

坡 ， 在 處 理 所 需 的 緊 急 工 程 方 面 發 揮 主 導 作 用 。  

 

 

路 政 署 的 職 責   

 

4.  路 政 署 處 理 公 共 道 路 緊 急 工 程 的 目 的 ， 是 為 維 持 道 路 網

全 時 間 開 放 給 公 眾 使 用，以 及 利 便 緊 急 事 故 期 間 迅 速 調 度 檢 查 及

修 復 服 務。當 暴 雨 或 颱 風 過 後，道 路 網 暢 順 運 作 尤 其 重 要，以 確

保 本 港 市 面 盡 快 回 復 正 常 。 路 政 署 在 這 方 面 進 行 的 工 作 主 要 包

括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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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清 理 堵 塞 公 共 道 路 及 ／ 或 緊 急 維 修 受 損 公 共 道 路 ；  

 

(b) 處 理 路 旁 斜 坡 山 泥 傾 瀉
1 3

；  

 

(c) 協 調 公 用 設 施 維 修 工 程 ； 以 及  

 

(d) 清 理 或 維 修 道 路 排 水 設 施 或 路 旁 斜 坡 排 水 系 統 ， 以 確 保

積 水 消 退 。  

 

5. 路 政 署 除 專 責 維 修 保 養 公 共 道 路 外 ， 亦 支 援 其 他 部 門 處

理 緊 急 事 故，包 括 在 惡 劣 天 氣 情 況 下 運 用 部 門 資 源 拯 救 生 命 及 保

護 財 物 。   

 

 

預 防 緊 急 事 故  

 

6. 路 政 署 十 分 重 視 預 防 緊 急 事 故 。 汲 取 以 往 暴 雨 及 颱 風 期

間 在 公 共 道 路 出 現 問 題 的 經 驗，路 政 署 採 取 以 下 預 防 措 施，盡 量

減 少 公 共 道 路 在 惡 劣 天 氣 下 可 能 出 現 的 問 題 ︰   

 

(a) 定 期 檢 查 公 共 道 路 和 路 旁 斜 坡 ， 並 適 時 安 排 維 修 工 程 ；  

 

(b) 定 期 清 理 道 路 和 斜 坡 排 水 設 施 ， 並 找 出 水 浸 黑 點 ， 進 行

所 需 改 善 工 程 ；  

 

(c) 就 路 旁 斜 坡 及 高 速 公 路 定 期 進 行 樹 木 護 養 工 作 （ 例 如 修

剪 樹 冠 和 加 固 樹 樁 ）， 以 確 保 道 路 安 全 ；  

 

(d) 在 三 號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訊 號 懸 掛 後 ， 巡 邏 公 共 道 路 ， 並 安

排 移 走 行 車 道 上 的 塌 樹 及 其 他 細 小 物 件 ； 以 及  

 

(e) 備 置 器 材 和 備 用 工 作 隊 ， 以 處 理 緊 急 事 故 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如 事 故 涉 及 山 泥 傾 瀉 （ 包 括 大 石 及 礫 石 墜 下 ) ， 路 政 署 會 向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轄

下 土 力 工 程 處 徵 詢 專 家 意 見。土 力 工 程 處 的 職 責 是 就 山 泥 傾 瀉 事 故 引 致 的 潛 在

危 險 及 應 對 措 施 ， 向 政 府 部 門 提 供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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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備 緊 急 事 故  

 

7. 為 了 有 系 統 和 具 效 率 地 處 理 緊 急 工 程 ， 路 政 署 設 立 緊 急

控 制 中 心（ 控 制 中 心 ），在 惡 劣 天 氣
2
期 間 啟 動 運 作 。現 時 ，路 政

署 下 設 有 四 個 控 制 中 心（ 即 香 港、九 龍、新 界，以 及 青 馬 和 青 沙

管 制 區 ）， 以 協 調 公 共 道 路 的 緊 急 工 程 。 工 程 及 技 術 人 員 須 在 日

常 工 作 以 外 二 十 四 小 時 輪 流 候 命，在 控 制 中 心 運 作 期 間（ 不 論 在

辦 公 時 間 之 內 或 以 外 ）隨 時 準 備 擔 當 緊 急 職 務。為 確 保 所 有 相 關

人 員 熟 知 與 緊 急 事 故 有 關 的 職 責 和 程 序，路 政 署 擬 備 了《 緊 急 事

故 手 冊 》和 培 訓 資 料，供 相 關 人 員 參 考，並 不 時 為 他 們 安 排 簡 介

會 。  

 

8. 除 部 門 內 部 員 工 外 ， 路 政 署 亦 聘 請 九 家 定 期 保 養 承 辦

商，在 進 行 正 常 維 修 工 作 之 餘，亦 為 該 署 的 緊 急 工 程 提 供 二 十 四

小 時 行 動 及 人 手 支 援。每 家 承 辦 商 負 責 指 定 地 區 的 緊 急 工 程，並

須 備 有 指 定 數 量 和 類 別 的 機 械 設 備
3
， 以 應 付 緊 急 服 務 。 遇 上 惡

劣 天 氣 時，該 等 承 辦 商 提 供 的 流 動 工 作 隊 會 在 主 要 道 路 巡 邏，移

走 行 車 道 上 的 塌 樹 及 其 他 細 小 物 件。如 有 需 要，路 政 署 亦 會 要 求

事 發 地 點 附 近 的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承 辦 商 動 用 其 資 源，協 助 進 行 緊 急

工 程 。  

 

 

處 理 緊 急 事 故  

 

9. 控 制 中 心 在 颱 風 或 暴 雨 期 間 啟 動 運 作 時 ， 會 從 其 他 部 門

（ 包 括 警 方 及 運 輸 署 ）、 路 政 署 旗 下 的 承 辦 商 的 流 動 工 作 隊 或 致

電 綜 合 電 話 查 詢 中 心 的 市 民 各 方 面，接 收 緊 急 事 故 報 告。路 政 署

內 擔 當 控 制 中 心 管 制 人 員 的 相 關 首 長 級 人 員 會 即 時 獲 悉 嚴 重 事

故，並 會 與 署 長 或 副 署 長 緊 密 聯 絡，以 便 他 們 迅 速 作 出 所 需 指 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 控制中心在任何以下情況將會運作︰  
  八號或更高熱帶氣旋警告訊號；  
  紅色暴雨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；  
  山泥傾瀉警報；或  
  V I 度或以上強度地震。  

3   該 等 設 備 包 括 一 般 建 築 機 器 （ 例 如 流 動 起 重 機 、 挖 土 機 、 泥 頭 車 ）， 以 及 道 路 工 程 專

用 的 機 器 （ 例 如 鋪 路 機 和 壓 路 機 ） 。 這 些 設 備 放 置 在 24 個 位 於 策 略 地 點 的 維 修 站 ，

以 便 迅 速 調 配 到 事 發 地 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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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控 制 中 心 亦 與 運 輸 署 的 二 十 四 小 時 緊 急 事 故 交 通 協 調 中

心 同 步 運 作，就 會 嚴 重 影 響 交 通 的 事 故 通 知 協 調 中 心。此 外，路

政 署 除（ 如 上 文 第 5 段 所 述 ）向 其 他 部 門 就 處 理 緊 急 事 故 提 供 實

際 支 援 外，該 署 各 控 制 中 心 亦 會 通 過 在 運 作 期 間 定 期 發 出 報 告 ，

為 當 局 全 面 處 理 緊 急 事 故 提 供 支 援 。  

 

11. 控 制 中 心 運 作 期 間 接 獲 事 故 報 告 時 ， 路 政 署 人 員 會 確 定

事 故 的 性 質、地 點、範 圍 及 對 交 通 的 影 響，以 便 安 排 資 源 進 行 緊

急 工 程，並 通 知 相 關 承 辦 商 候 命 或 按 情 況 調 動 應 急 所 需 的 機 械 ／

物 料。如 遇 重 大 緊 急 事 故，路 政 署 人 員 亦 會 前 往 事 發 地 點 視 察
4
。 

 

12.  路 政 署 人 員 會 在 事 發 地 點 擔 當 控 制 中 心 與 承 辦 商 緊 急 工

程 隊 之 間 的 聯 繫，負 責 決 定 和 安 排 承 辦 商 進 行 所 需 的 緊 急 工 程 。

如 有 需 要，路 政 署 會 安 排 承 辦 商 圍 封 事 發 地 點，以 便 在 道 路 工 程

進 行 期 間 保 障 道 路 使 用 者 的 安 全。路 政 署 會 告 知 警 方 和 運 輸 署 有

關 緊 急 工 程 的 最 新 進 展，並 保 持 緊 密 聯 絡，按 需 要 在 現 場 實 施 臨

時 交 通 改 道 及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改 道 措 施 。  

 

13. 在 緊 急 工 程 進 行 期 間 ， 路 政 署 人 員 會 密 切 監 察 ， 確 保 承

辦 商 調 配 足 夠 人 手 及 機 械 以 便 盡 早 完 成 工 程；亦 會 要 求 承 辦 商 盡

可 能 估 計 完 成 維 修 工 程（ 包 括 重 開 道 路 前 重 鋪 路 面 及 清 理 路 面 瓦

礫 ）所 需 的 時 間，以 便 評 估 工 程 對 交 通 的 整 體 影 響，而 路 政 署 人

員 則 會 監 察 緊 急 工 程 的 進 度。路 政 署 人 員 亦 會 協 助 警 務 人 員、其

他 相 關 工 程 部 門 的 代 表、運 輸 署 或 公 用 設 施 公 司 決 定 所 需 採 取 的

其 他 行 動 ， 務 求 盡 快 重 開 道 路 ， 恢 復 行 車 。  

 

 

不 斷 求 進  

 

14. 路 政 署 致 力 不 斷 改 善 緊 急 應 變 系 統 ， 以 便 加 強 相 關 服

務，提 升 工 程 質 素。為 此，該 署 已 把 第 三 代 數 據 傳 輸 技 術 應 用 於

現 場 人 員 與 辦 事 處 支 援 人 員 之 間 的 溝 通，以 便 可 即 時 觀 看 現 場 情

況，並 據 此 提 供 意 見 、作 出 決 定 或 進 行 匯 報。此 外，路 政 署 前 線

人 員 亦 利 用 電 腦 化 地 圖 製 作 系 統，在 緊 急 工 程 進 行 期 間 迅 速 檢 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 路 政 署 人 員 須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到 達 事 發 地 點 ： 如 在 辦 公 時 間 之 內 發 生 事 故 ， 須 於

一 小 時 內 到 達 市 區 及 新 市 鎮 的 事 發 地 點、兩 小 時 內 到 達 新 界 其 他 地 方 及 大 嶼 山

的 事 發 地 點 ； 如 在 辦 公 時 間 以 外 發 生 事 故 ， 指 定 時 限 分 別 為 兩 小 時 及 三 小 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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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統 內 所 儲 存 有 關 由 路 政 署 維 修 保 養 的 設 施 及 公 用 設 施 的 資

料。路 政 署 會 繼 續 探 討 研 究，為 緊 急 工 程 處 理 系 統 引 進 合 適 的 新

技 術 。  

 

 

 

 

 

路 政 署  

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 




